
除喻萍外，另几位当
事人都一再要求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千万别提她们
的真实姓名，倒不是因为
矜持——四处奔走、申诉、
上访的经历，让她们“面
子早豁出去了”，而是担
心一旦曝光后，保不齐会
有更多真真假假、虚虚实
实的“债主”找上门。

采访中记者有种清晰
的认知：这其实是群自身
条件、素养颇高的女性，
本不该过着这种惶惶不可
终日，甚至担心连栖身之
所都保不住的生活。但
也正是因为有着一定的
素养，在遭遇命运的“残
酷玩笑”后，她们没有过
多地怨天尤人又或者自怨
自艾，而一直在通过各种
合理合法途径来努力地抗
争、自救，包括结成所谓

“长沙反‘24 条’同盟”。
当然，身陷“不明共

同债务”的女性远不止这
四位，据陈莉说，仅在长沙，
她就已经找到 8 名“同盟
者”。对于她们的共同遭遇，
有人谓之以“夫妻共同债
务中的‘坑前妻’现象”。
而专业人士的调研结论也
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女
性更易成为这种“不明共
同债务”的受害者。

幸 而， 我 们 也 欣 慰
地看到，“夫妻共同债务”
界定中的不合情合理因素
已引起越来越多社会关
注，比如司法界对“24 条”
的思考和探讨。无论如何，
希望“四千金”能最终得
到令她们信服的判决，也
希望类似悲剧不要在更多
姐妹们身上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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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湖南云天律师事务
所常务副主任、婚姻家事部主任；

湖南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

曾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若干
问题的解释（三）》专题研讨）

曾俊认为，上述一系列案件争
议的焦点在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
的认定。

“如果双方无举债合意，又并
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不应被认
定为‘共同债务’。”曾俊表示。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

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
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

体意见》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 ：“夫
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
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
产清偿。”……

“可见‘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
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分
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依据。”
曾俊说。那么，在他看来，夫妻共
同债务的认定应当考虑两个因素：
是否具有举债的合议，以及是否
分享了共同债务带来的收益。

回到上述案件中，曾俊建议，
法院应对以下情况追查清楚：一、
双方是否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并签
字认可；二、债务是否真正用于家
庭开支，如购置房产、装修、育儿、
赡养老人等。“只有属于维持共同
生活的需要，或出于为共同生活的

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
务，方可认定为‘共同债务’。”

曾 俊 表 示， 如 两
点 皆 无， 则 应 属
举债人的个人债
务。“若判决债
务人 配 偶 承
担连带责任，
既 超 出 了一
个 普 通 公 民
的 防 范 能 力，
也与 社会的公
序 良 俗 以 及 民
法的公平原则相
悖。”

（文：今日
女 报 / 凤 网 见
习记者  凌晴）

夫债妻还，她们卸下婚姻背上巨债
链接

相关法律条文解析
针对“夫妻 共同债 务如 何认

定”，在《婚姻法》和《关于适用〈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
都有涉及。

《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第 24 条具体规定：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

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
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
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
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
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
情形的除外。”这就是上述几位女
当事人反复提及的“24 条”。

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
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
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
的财产清偿。”

观点

女性更易身陷“不明共同债务”？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法官

王维永：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时期后，广大妇女的政治、
经济地位之提升，已进入到中国
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好发展阶段。
但仅就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而言，
妇女的从属地位并未彻底改变。
尤其是经济地位层面，多数家庭
仍由男子主宰经济大权。因此，

家庭的对外举债，一般都是男子
所为。由此形成的债务纠纷，究
竟是男子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
债务，一直以来都是法官办理家
庭债务纠纷的难点。

广东省妇联权益部维权律师
王飚尘：今年以来，我们先后接
到 5 宗类似求助个案。这些案例
有几个共同点：一是丈夫借债时

妻子完全不知情；二是债务几乎
都被男方用于赌博、吸毒或包养
情妇，而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的支出；第三，债权人都是得悉
债务人离婚，财产发生了变化后
才上门追讨的；第四，作为借债
人的前夫为躲债都‘消失’了，
妻子却因为有固定工作和居所，
成为被债权人追讨的对象。

诚信缺失致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激增？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二庭

副庭长朱敏：2011年，我院共受理
夫妻共同债务纠纷 53 件，2012 年
受理了87 件 , 同比上升 64.2%。上
述140 件纠纷中，经过离婚诉讼后
再起诉借款纠纷的有 76 件，正在离
婚或准备离婚期间起诉借款合同纠
纷的有48 件。夫妻共同债务纠纷增
长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双方感情破裂，
一方希望在离婚诉讼中获取最大利

益，借伪造债务来侵吞夫妻共同财
产；另一重要原因是共同债务成为了
夫妻转移感情矛盾、纠缠对方不放
的工具；另外，失信成本不高，虚
假诉讼难以有效规制也间接促使夫
妻共同债务纠纷大幅增长。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李俊：夫
妻共同债务纠纷的“异化”，根本
原因在于当事人诉讼诚信缺失，
而诚信诉讼告知和财产申报制度

有助于规范夫妻共同债务纠纷。
即在立案时向当事人发放诚信诉
讼告知书和财产申报表，倡导当
事人诚信诉讼；要求夫妻双方在
庭前如实对自己和对方财产进行
申报并明确需要申报的财产种类、
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建
议等事项；同时也要明确伪造夫
妻共同债务等诉讼失信行为的法
律后果。

访谈

机械套用“24条”恐助虚假债务合法化
——马贤兴（长沙市天心区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24 条’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举债推定为共同债务，是违背常
理的逻辑谬误。”作为基层法院院
长，马贤兴结合司法实践，向“24 条”
提出质疑。

“这违背了‘24 条’保护债权
的初衷，异化为对夫妻一方不慎举
债、不当举债、恶意举债的片面保
护，甚至给虚假债务合法化打开了
方便之门。”马贤兴认为，《婚姻法》
中明确规定“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
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但“24

条”显然忽视了“为夫妻共同生活
所负债务”这一核心，而不加区别
地规定一律“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
务处理”。即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哪怕是夫妻一方因违法行
为、个人生活享乐行为举债（如高
消费、赌博、婚外情等），甚至是
离婚时一方为侵占另一方财产而与
他人恶意串通虚构的债务，只要配
偶无法证明存在“债权人与债务人
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婚姻法
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则
一律推定为共同债务。

“这无疑背离了《婚姻法》的
立法精神。”马贤兴表示。

他称，司法实践中，确有一些
法院和法官机械套用“24 条”，“这
是对‘债权’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保
护’，牺牲了夫妻双方中不知情非
举债一方的权利，是对公序良俗与
诚信的漠视，是助推婚姻关系不
稳定和不信任的危险举动，甚至成
为背信弃义一方的工具或‘帮凶’。”

“处理民间借贷的一个重要原
则应是‘谁立据谁还钱’！”马贤
兴支招，“此类情形下，可要求夫
妻双方共同出具借条，或由非举债
方作出书面确认、提供书面授权委
托，以此来防范借款轻易被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的风险。”

“共同债务”必须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编后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
员 高英明

结 婚 生 子 本 是 件 喜
事，然而有对小夫妻在生
下儿子后，受双方父辈“传
宗接代”世俗观念的影响，
都想儿子能跟自己姓，继
而闹上法庭打起了离婚官
司！

家住常德市鼎城区雷
公庙一带的独生女小覃，
因家境殷实，父母一心想
为她招个上门郎君。然而
2011 年底，小覃却自行相
中了本镇的阳刚帅气男小
樊。两个小青年恋爱期间，
因男方父亲坚持收过门儿
媳，而女方父亲却执意要
招上门女婿，为此没少引
发不愉快，幸亏两人感情
深厚，这才排除万难最终
走到一起。小覃、小樊组
成小家庭时，双方家长在
镇上为他们单独购买了新
房，去年农历六月初八举
行婚礼当日，双方也是共
同宴请宾客，避开了“谁
收儿媳”和“谁招上门婿”
这个焦点问题。

婚后，小夫妻加倍恩
爱， 很 快 小 覃 的 肚 子 就
有 了“ 动 静 ”。 今 年 5 月
3 日，小覃顺利产下一名
男婴，令早渴望抱孙的双
方父母心里像灌了蜜糖似
的。可还未等喜庆气氛散
去，家庭硝烟即起。7 月，
为小孩上户起名的姓氏问
题，双方爆发激烈争执：
小覃的父亲以嫁女时出资
多于男方，等于是招上门
女婿为由，坚持孩子随母
姓覃；小樊的父亲则称从
未允诺儿子入赘，按惯例
孩子理应随父姓樊——各
执一词，互不相让。

8 月 20 日，小覃在父
亲为其写好的离婚诉状上
签下名字，并呈交鼎城区
法院。承办此案的一位老
民事法官在了解到离婚并
非小覃真实意愿，而是迫
于家庭压力的原委后，着
力做调解工作，反复向双
方家人阐释“姓氏只是符
号，传宗接代更是封建传
统观念，孙子、外孙无论
姓什么都是爷爷、外公的
后代”等道理，同时告知：
依据现行计生政策，父母
双方均系农村户口独生子
女的，还可以生育二孩。
双方父亲认真反思后，最
终达成和解协议：现在所
生男孩随母姓，今后所生
孩子随父姓。由此，一宗
由孩子姓氏引发的离婚官
司，在法官的倾心调解下，
近日终以和解结案。

“儿子跟谁姓”
谈不拢，
恩爱小夫妻闹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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